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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6〕242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 1231 号
提案的答复

省农工党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打造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 助

力闽台两地经济社会加速融合发展的提案》（20261231 号）收

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你们提出的“扩大对台商品采信范围”“支持探索台湾标准

在平潭并行适用的‘一岛双标’试点”等建议很有针对性和前瞻

性，具有重要意义。我局历来高度重视平潭地区涉台营商环境建

设，立足服务职能，推动平潭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域实现高质量

发展。扩大对台认证结果采信工作方面。推动市场监管总局出台

《关于支持平潭综合实验区扩大对台湾地区认证结果采信试点

工作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并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同

意，将液体加热器和冷热饮水机、电饭锅、电风扇、电动食品加

工器具、微型计算机等 5 种产品作为首批对台湾地区认证结果采

信的试点产品。指导推动平潭市场监管局出台《关于扩大对台湾

地区认证结果采信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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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），明确了试点具体做法。推进两岸标准共通方面。截至目

前，平潭已完成两岸标准共通试点项目 3 项，在建试点 2 项。初

步成效包括：一是吸纳了 2 名台籍气象专家、10 名台企管理人

员、23 名台籍社区营造师及社会工作者等参与试点项目建设工

作。二是举办了第十五届共同家园论坛气象子活动暨第二届两岸

气象标准共通交流研讨会，开展了两岸基层治理、人才培育、社

区服务等领域学术研讨与实务交流。三是完成了气象灾害风险阈

值指标梳理工作，形成两岸精致农业气象服务共通标准草案；编

制发布团体标准《社区营造师资质评价规范》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积极吸收

借鉴你们提出的意见建议，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工作。一是贯

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支持平潭扩大对台认证采信试点的意见。指

导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和相关认证机构按照《意见》和《实

施方案》，开展首批 5 种产品的认证采信工作。二是探索研究台

湾地区标准在平潭并行适用“一岛双标”。鼓励省内涉台研究机

构开展“一岛双标”研究探索，作为今后两岸标准共通课题研究

的重要内容，为下一步推进“一岛双标”提供决策参考。指导社

区营造师试点聚焦标准体系建设与落地执行等核心任务，选定标

准化试点社区，推动标准体系在试点社区全面落地，以标准化试

点推进两岸基层交流。支持精致农业气象服务试点持续深入比对

分析两岸现行农业气象服务异同，针对平潭特色精致农业产业，

尽快形成两岸标准应用成果。三是积极拓展新领域试点。在总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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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试点经验基础上，紧扣两岸经贸合作实际需求，有序推动两

岸标准共通试点项目向更多重点领域延伸。支持平潭市场监管局

等有关部门聚焦游艇、显示器等贸易往来频繁的行业，动态梳理

新领域试点需求清单，按照“成熟一个、推进一个”原则，梯次

拓展试点范围，持续发掘和培育更多领域的两岸标准共通潜力，

为深化两岸经贸融合注入新动能。

感谢你们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

意见和建议。

领导署名：黄水木

联 系 人：董秀云

联系电话：0591-878401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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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7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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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
